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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40328471號 

 

申  訴  人：張景翔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 

專任教師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 

代  理  人：金○○ 律師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地址：○○○○○ 

原 措 施 機 關：臺中市政府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機關○○年 4 月 15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，

提起申訴： 

主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○○○○○（以下簡稱○○○○○）於○○年 3 月 12 日經本

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教育局）指示申訴人有疑似對甲生不當管

教之情事（以下簡稱係爭行為），○○○○○受理後，於同日

進行校安通報（校安通報編號○○○○○號）。○○○○○於

同年 4 月 14日依 109 年 7 月 21 日修正公布校園霸凌防制準則

（以下簡稱行為時霸凌防制準則）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

（以下簡稱因應小組）決議受理，並組成調查小組調查，調查

小組經訪談甲生家長、申訴人及相關人及檢視相關證據資料，

作成霸凌不成立之調查報告（以下簡稱前次調查報告），並經

因應小組議決通過。嗣教育局經檢視調查報告後，依行為時霸

凌防制準則第 33 條規定，移請○○○○○因應小組重新查

處，因應小組於同年 7 月 7 日決議由調查小組對於教育局所提

待調查事項重新查處，調查小組重新查處後，因應小組依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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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查處之結果，於同年 8 月 7 日決議不修正調查報告結論，

○○○○○以○○年 8 月 10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檢附

調查報告送達申訴人及甲生家長。甲生家長不服，於同年 8 月

30 日向○○○○○提起申復，經○○○○○組成申復審議小

組，並作成申復有理由之決議，○○○○○依申復決定，於同

年 10 月 4 日召開因應小組，並重新組成調查小組續行調查，

調查小組經訪談甲生家長、申訴人及相關人，並檢視相關證據

資料，認定申訴人係爭行為霸凌成立，並經因應小組議決霸凌

成立之調查報告（以下簡稱續行調查報告）後，移請○○○○

○教師評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教評會）審議，教評會議決申訴

人依教師法第 18 條第 1 項終局停聘 1 年，○○○○○以○○

年 3 月 29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將前開終局停聘 1 年之

措施送達申訴人，申訴人並於當日收受送達，並依法提起申

復，經○○○○○組成申復審議小組，作成申復無理由之決

議，並以○○年 5 月 6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（以下簡稱

○○年 5 月 6 日函）檢附申復審議決定書送達申訴人。○○○

○○以○○年 3 月 25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報原措施機

關核准，經原措施機關以○○年 4 月 15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

○號函（以下簡稱原措施）予以核准，復○○○○○以○○年

4 月 19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（以下簡稱○○年 4 月 19

日函）通知申訴人，申訴人不服○○年 5 月 6 日函檢附申復審

議決定書及原措施，遂向本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本會）依法提起申訴。○○年 5 月 6 日函檢附申復審議決定之

評議以本府○○年 4 月 7 函檢附評議書送達申訴人，本件係就

原措施予以補評。 

二、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○○年 10 月 14 日因查獲○○○班學生通報有人在教室內抽

菸，始進行搜查，且該次搜查與甲生全然無關，申復審議據

以認定申訴人霸凌甲生，顯有認定事實之錯誤。另就同年月

28 日甲生與友人刻意繞越申訴人，且甲生手持便服外套明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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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鼓的，故申訴人基於合理懷疑，抓住甲生便服外套，事後

給予甲生因攜帶違禁品之懲處與同行友人皆為記小過，並無

特別針對甲生之處。又同年 11 月 29 日拍畢業照當天，申訴

人並未違法搜查甲生書包，此亦有不當管教調查報告之認定

可稽，然申復審議決定書仍認申訴人有搜查甲生書包，顯有

理由不備之情形。 

（二） 申訴人多次不當管教之行為並不能逕行疊加為校園霸凌，仍

應考量其管教正當目的，申訴人並非無故搜查甲生 3 次以

上，難謂符合校園霸凌之要件。另申訴人之行為經認定構成

不當管教及校園霸凌係屬同一行為，申訴人已被認定不當管

教成立並處以終局停聘 1 年，而○○○○○再以同一行為符

合校園霸凌成立而被處以終局停聘 1年，且 2次終局停聘 1年

之措施係接續實施，此應已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。 

（三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撤銷原措施 1及原措施 2，並另為適法之措施。 

三、原措施機關說明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○○○○○依規進行通報、調查、審議等程序，並經○○○

○○教評會審酌調查報告及申訴人所涉校園霸凌事件，決議

予以停聘 1 年，原措施機關尊重○○○○○之審議結果，且

亦請○○○○○於函送申訴人之停聘公文載明救濟教示，原

措施 1及原措施 2於法相合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

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

議決定。」 

（二） 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：「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

之一者，應予解聘，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：……十、體罰

或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。」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

規定：「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予解聘，且應議決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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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至 4 年不得聘任為教師：……三、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成

其身心侵害，有解聘之必要。」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教師

行為違反相關法規，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，未達解聘

之程度，而有停聘之必要者，得審酌案件情節，經教師評審

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

議通過，議決停聘 6 個月至 3 年，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，予

以終局停聘。」 

（三） 行為時霸凌防制準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：「本準則用

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四、霸凌：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、

文字、圖畫、符號、肢體動作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

方式，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、排擠、欺負、騷擾或

戲弄等行為，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，產生精神

上、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，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

行。」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疑似校園霸凌事件之被霸凌人

或其法定代理人（以下簡稱申請人），得向行為人於行為發

生時所屬之學校（以下簡稱調查學校）申請調查。」第 17 條

第 1 項規定：「調查學校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，應於 20

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。」第 18 條第 3 項

規定：「事件管轄學校接獲申復後，應將申請調查或檢舉案

交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重新討論受理事宜，並於 20 日內以

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；申復有理由者，防制校園霸凌因

應小組應依本準則調查處理。」第 19 條規定：「調查學校接

獲第 17 條第 1 項之申請調查或檢舉後，除有同條第 2 項所定

事由外，應於 3 個工作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

議，開始調查處理程序。」第 26 條第 3 項第 6 款規定：「前

項申復以 1 次為限，並依下列程序處理：……六、申復有理

由時，由學校重為決定。」 

（四） 111年 02月 11日修正公布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

注意事項（以下簡稱行為時輔導管教辦法注意事項）第 4 點

第 2 款規定：「定義：本注意事項所列名詞定義如下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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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管教：指教師基於第 10 點之目的，對學生須強化或導

正之行為，所實施之各種有利或不利之集體或個別處置。」

第 10 點規定：「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目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

之目的，包括：（一）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，減少學生

不良行為及習慣，以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及身體自主，激發個

人潛能，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。（二）培養學生自

尊尊人、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。（三）維護校園安全，避免

學生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。（四）維護教學秩序，確保班級

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。」第 12 點規定：「教師採

行之輔導與管教措施，應與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相當，

並依下列原則為之：（一）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目的之達

成。（二）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時，應選擇對學生

權益損害較少者。（三）採取之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

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。」第 14 點第 2 項規定：「輔導與

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如下：

（一）尊重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

展權。（二）輔導與管教方式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

異，符合學生之人格尊嚴。（三）啟發學生自我察覺、自我

省思及自制能力。（四）對學生所表現之良好行為與逐漸減

少之不良行為，應多予讚賞、鼓勵及表揚。（五）應教導學

生，未受鼓勵或受到批評指責時之正向思考及因應方法，以

培養學生承受挫折之能力及堅毅性格。（六）不得因個人或

少數人之行為而處罰其他或全體學生。（七）對學生受教育

權之合理限制應依相關法令為之，且不應完全剝奪學生之受

教育權。（八）不得以對學生財產權之侵害（如罰錢等）作

為輔導與管教之手段。但要求學生依法賠償對公物或他人物

品之損害者，不在此限。」第 28 點規定：「為維護學生之身

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，除法律有明文規定，或有相當理由

及證據足以認為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第三十點第一項及

第二項各款所列之違禁物品，或為了避免緊急危害者外，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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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不得搜查學生身體及其隨身攜帶之私人物品（如書包、手

提包等）。學校進行前項搜查時，應全程錄影。」第 29 點第

1項第 2款規定：「為維護校園安全，學校得訂定相關規定，

由學務處依規定進行安全檢查：……（二）高級中等學校之

學務處對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第三十點第一項及第二項

各款所列違禁物品，有合理懷疑，而有進行安全檢查之必要

時，在二位以上之學生家長會代表、學生會幹部或教師陪同

下，得在校園內檢查學生私人物品（如書包、手提包等）或

專屬學生私人管領之空間（如抽屜或上鎖之置物櫃等）；國

民中小學進行前段之檢查時，應有二位以上之學生家長會代

表或教師陪同。進行本款之安全檢查時，被檢查之學生本人

得在場。」第 30 點第 2 項第 3 款規定：「但教師認為下列物

品，有依相關法律規定沒收或沒入之必要者，應移送相關權

責單位處理：……（三）菸、酒、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健康

之物品。」 

二、 教師行為是否違反相關法規之規定，依教師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

定，須經學校查證屬實，如未達解聘程度，而有停聘之必要

者，由學校教評會審議通過；並依案件情節審酌停聘期間為 6

個月至 3 年；亦即教師之終局停聘，應由學校教評會就個案具

體事實，秉權責認定之（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515 號

判決參照）。教師法為保護教師權益，將此涉及高度屬人性之

能力評價，及客觀上教學品質優劣之評價，授予學校教評會行

使，原則上應尊重其判斷。學校辦理所屬教師之停聘，本會應

予尊重。惟本會仍得就學校辦理停聘業務，其教評會組成是否

合法、判斷過程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規定、其判斷是否以錯誤

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基礎、有無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、法律概念

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錯誤、有無違背一般法律解釋方

法或牴觸上位規範、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有無

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，予以審查（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

度判字第 132號判決參照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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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件原措施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，茲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○○○○○因應小組及教評會之組成、陳述意見程序、會議

決議及原措施之送達等處理程序，均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 調查報告之認定事實合於經驗與論理法則，○○○○○申復

審議無理由之決定核屬適法，原措施機關予以核定即與法相

合，申訴人指摘原措施核准違法應無理由。另○○○○○○

○年 4 月 19 日函係為通知申訴人前開原措施機關之核准，故

以該函送達申訴人亦無違誤。 

四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機關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五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無理由，爰依評議準則第 29 條第 1 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0 月 1 7 日 

主席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
